
讚美宇宙的主

凡有氣息的都要讚美耶和華(詩一五 O﹕6)

永遠無限的神，肯顧念拯救世上微小卑賤的罪人，實在是奇妙的

愛。

神愛世人，以至差祂的獨生愛子降世，為罪人死，使一切信祂的

人，可以得著永遠的生命，成為神的兒女。(約三﹕16)這顯明神多麼看

重人的存在，不願一人滅亡。這是正確的。但無論如何，如果解釋為

神的存在，是以成就人的救恩為唯一目的，則是錯誤的，變成極端的

以人為中心。

聖經說，神拯救罪人的最高目的，是“要將祂極豐富的恩典，就

是祂在基督耶穌裡向我們所施的恩慈，顯明給後來的世代看”(弗二﹕

4-10)。換句話說，神的救恩，使卑賤的罪人，因信稱義，造就成祂的

“傑作”，就像窯匠把無價值的泥土，造成無價的藝術品。從自然界，

我們可以看到，神並不是把貴價的原料加工，而是把沒有價值的變成

寶貴的；鑽石不過是純炭經高壓而產生。而且神不是藝術品所使用的

工匠，而是產品的創造者，該得所有的榮耀。

我們要記得﹕神造人在地上之前，已經創造了這浩渺廣大的宇宙，

和其中的萬物﹔神最高的目的，在祂救贖的計畫完成的永世裡，是要

在一切所造的萬物之上得榮耀，在每一原子之內彰顯祂的統治主權。

現在的世界，因為背叛犯罪，使一切“受造之物服在虛空之下”，

受敗壞的轄制；“我們知道，一切受造之物，一同嘆息勞苦，直到如

今。不但如此，就是我們這有聖靈初結果子的也是自己心裡嘆息，等



候得這兒子的名分，乃是我們的身體得贖。”(羅八：20-24)到那時候，

“這必朽壞的，要變成不朽壞的；這必死的，要變成不死的”，就是

聖徒要復活，這羞辱軟弱的身體，要變成強壯榮耀的身體(林前一五：

43,53)那就是基督作永遠的王，神的國臨到地上。

求主照明我們心中的眼睛，使我們“真知道祂的恩召有何等指望，

祂在聖徒中得的基業有何等豐盛的榮耀，並知道祂向我們信的人所顯

的能力，是何等浩大”(弗一：17-19)。使我們心在天上，不為屬地暫

時的事物而生活。詩篇的首篇，開宗明義，講到分別為聖的生活；而

以末後圓滿的榮耀頌結束。

哈利路亞，“凡有氣息的，都要讚美耶和華﹗”


